
信息披露0404 2024年12月26日 星期四
制作：曹秉琛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4-06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5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银行总行三层新闻发布厅(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89
11,269,373,060

53.3007(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钱华杰董事因公务未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95,832,348
比例（%）
94.9106

反对
票数

567,493,528
比例（%）
5.0357

弃权
票数

6,047,184
比例（%）
0.0537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0,686,995,933 94.8322 576,267,543 5.1135 6,109,584 0.0543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686,648,108
比例（%）
94.8291

反对
票数

576,537,728
比例（%）
5.1159

弃权
票数

6,187,224
比例（%）
0.055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杨书剑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069,643,465
比例（%）
98.2276

反对
票数

194,476,876
比例（%）
1.7257

弃权
票数

5,252,719
比例（%）
0.0467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 Johannes Hermanus de Wit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167,797,384
比例（%）
99.0986

反对
票数

96,020,984
比例（%）
0.8520

弃权
票数

5,554,692
比例（%）
0.0494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 Johannes Franciscus Grisel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07,013,175
比例（%）
99.4466

反对
票数

56,530,093
比例（%）
0.5016

弃权
票数

5,829,792
比例（%）
0.0518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传红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05,635,924
比例（%）
99.4344

反对
票数

57,538,117
比例（%）
0.5105

弃权
票数

6,199,019
比例（%）
0.0551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杨涛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06,815,820
比例（%）
99.4448

反对
票数

23,901,987
比例（%）
0.2120

弃权
票数

38,655,253
比例（%）
0.343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2026年度非资本类金融债券发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42,950,672
比例（%）
99.7655

反对
票数

21,913,743
比例（%）
0.1944

弃权
票数

4,508,645
比例（%）
0.0401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262,954,616
比例（%）
99.9430

反对
票数

3,681,112
比例（%）
0.0326

弃权
票数

2,737,332
比例（%）
0.0244(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498,010,335
2,669,709,463
2,095,234,818
584,755,180
1,510,479,638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6946
99.4067
99.8064

反对
票数

0
0

3,681,112
1,221,315
2,459,797

比例（%）

0.0000
0.0000
0.1751
0.2076
0.1625

弃权
票数

0
0

2,737,332
2,268,320
469,012

比例（%）

0.0000
0.0000
0.1303
0.3857
0.0311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杨书剑先生为董事
的议案

关 于 选 举 Johannes Herma⁃nus de Wit 先生为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 Johannes Francis⁃cus Grisel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传红先生为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杨涛先生为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568,265,790

4,666,419,709

4,705,635,500
4,704,258,249
4,705,438,145

比例（%）

95.8110

97.8696

98.6921
98.6632
98.6879

反对
票数

194,476,876

96,020,984

56,530,093
57,538,117
23,901,987

比例（%）

4.0787

2.0138

1.1856
1.2067
0.5013

弃权
票数

5,252,719

5,554,692

5,829,792
6,199,019
38,655,253

比例（%）

0.1103

0.1166

0.1223
0.1301
0.8108

10 关于《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4,761,576,941 99.8653 3,681,112 0.0772 2,737,332 0.057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9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A股股份总数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A

股股份总数1/2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康健、傅卓婷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2024-06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监事会于近日收到李健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在本
行担任外部监事已满6年，李健女士辞去本行外部监事、监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监事会监督委
员会委员职务。李健女士的辞任于2024年12月24日起生效。

李健女士已确认其与本行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与其辞职有关或者其他事项需要提请本
行股东注意。

李健女士担任本行外部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强化重点领域监督、提升本行公司治理
水平、助力本行规范运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曾颖女士职工监事的辞任亦于2024年12月24日起生效。曾颖女士于2024年5月21日向本行提
交了辞去监事长、职工监事职务的书面报告，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关于监事会构成比例的要
求而继续履行职工监事职务至今。

本行监事会对李健女士、曾颖女士为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2024-037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济南新艺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5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济南新艺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新艺粉末”）55%股权，交易金额8,289.556万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属于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风险提示：标的公司的运营状况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企业管理水平、技术替代等多种因
素影响，其经营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新材料板块协同效应能否达到预期效
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不断完善标的公司治理水平，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企业经营状况，改
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积极防范化解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实现新材料产业的延链、强链，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

购新艺粉末55%股权，交易金额8,289.556万元。新艺粉末专注于粉末冶金制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拥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在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本次交易完成后，新艺粉末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召开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关于收购济南新艺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标的公司4名工商登记的股东，该4名股东系代表标的公司全体21名实际股东

（具体持股情况详见“三、（二）10.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进行本次交易，其分别在标的
公司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及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一
交易对方二
交易对方三
交易对方四

姓名

吕元之
吴荣昌
段崇和
吴兆花

标的公司
持股比例
62.7724%
24.1583%
7.7228%
5.3465%

标的公司任职情况

执行董事
采购、销售、人力总监

总经理
财务总监

标的公司全体21名实际股东均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标的公司 55%股权，具体为：吕元之先生自身持有及代持的标的公司合计34.5248%股权，吴荣昌先生自身持有及代持的标的公司合计13.2871%股权，段崇和先生所持标的公

司4.2475%股权，吴兆花女士自身持有及代持的标的公司合计2.9406%股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合计

股东姓名
吕元之
吴荣昌
段崇和
刘永平
吴兆花
高斌

王林顺
郑庆森
吴恒军
刘磊

刘继林
刘志强
刘明利
郑兴国
张应波
李华

王林国
王书明
刘向东
吴茂彬
吴希军

转让比例29.4060%6.8614%4.2475%4.1386%1.8515%1.0891%1.0891%1.0891%1.0891%1.0891%0.5446%0.5446%0.3268%0.3268%0.2178%0.2178%0.2178%0.2178%0.2178%0.1634%0.0545%55.00%

股东转让形式
自有股权转让
自有股权转让
自有股权转让

吴荣昌代为转让
自有股权转让

吕元之代为转让
吕元之代为转让
吴荣昌代为转让
吕元之代为转让
吴兆花代为转让
吕元之代为转让
吕元之代为转让
吴荣昌代为转让
吕元之代为转让
吴荣昌代为转让
吕元之代为转让
吕元之代为转让
吴荣昌代为转让
吴荣昌代为转让
吴荣昌代为转让
吴荣昌代为转让-

标的公司全体21名实际股东已签署承诺函，确认4名工商登记股东有权代表其签署本次交易相
关的一切法律文件，并且承诺认可相关法律文件的全部内容，该等法律文件对其发生法律效力，并同
意严格履行。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1.名称：济南新艺粉末冶金有限公司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里辛镇鸣翔大街9号4.法定代表人：吕元之5.注册资本：1,010万元6.成立日期：2000年8月22日7.经营范围：粉末冶金制品、内燃机循环水泵、油泵的生产销售；模具加工制造；粉末冶金检测；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8.经营情况：新艺粉末主要产品以粉末冶金汽车零部件产品为主，包括正时链轮系列、轴承盖系
列、VVT链轮/定转子系列、带轮系列以及机油泵系列等，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及燃油车领域，服务
于国内主要汽车制造企业和发动机整机制造商，拥有致密化和高密度两项行业关键专利技术，具备一
定专业优势。9.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总资产24,855.84万元，净资产8,107.39万元；2023年度，营业总
收入15,515.85万元，净利润1,631.49万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标的公司总资产24,963.79万元、净
资产9,608.55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总收入11,373.37万元、净利润1,469.59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济南分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10.本次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标的公司实际股东共计21名，其中工商登记股东4名，其他17名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由3名
工商登记的股东代持，实控人吕元之实际持股比例为53.4655%。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合计

股东姓名
吕元之
吴荣昌
段崇和
刘永平
吴兆花
高斌

王林顺
郑庆森
吴恒军
刘磊

刘继林
刘志强
刘明利
郑兴国
张应波
李华

王林国
王书明
刘向东
吴茂彬
吴希军

认缴出资额（万元）540.00126.0078.0076.0034.0020.0020.0020.0020.0020.0010.0010.006.006.004.004.004.004.004.003.001.001,010.00

实缴出资额（万元）540.00126.0078.0076.0034.0020.0020.0020.0020.0020.0010.0010.006.006.004.004.004.004.004.003.001.001,010.00

出资比例53.4655%12.4752%7.7228%7.5248%3.3663%1.9802%1.9802%1.9802%1.9802%1.9802%0.9901%0.9901%0.5941%0.5941%0.3960%0.3960%0.3960%0.3960%0.3960%0.2970%0.0990%100.00%

持股方式
自行持有
自行持有
自行持有

吴荣昌代持
自行持有

吕元之代持
吕元之代持
吴荣昌代持
吕元之代持
吴兆花代持
吕元之代持
吕元之代持
吴荣昌代持
吕元之代持
吴荣昌代持
吕元之代持
吕元之代持
吴荣昌代持
吴荣昌代持
吴荣昌代持
吴荣昌代持-

为解决上述代持情况，标的公司全体21名实际股东已按照其在标的公司的出资比例设立源鸿投
资（济南钢城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源鸿投资”）。在本次交易的同时，源鸿投资受让4
名工商登记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45%股权，以解决股权代持问题。11.标的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标的公司下辖全资子公司1家，参股公司1家。全资子公司济南市钢城区科力新材料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3年，截至2024年9月30日，其总资产7,146.34万元、净资产314.12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总
收入4,968.03万元、净利润352.2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参股公司上海汽车粉末冶金（莱芜）有
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标的公司持有其49%股权。12.截至2024年9月30日，标的公司不存在未了结的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重大诉讼及仲裁案件，
不存在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形，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被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最近三年，
标的公司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13.除为本次股权收购进行的资产评估外，标的公司最近12个月内未曾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
或改制。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山东中新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4年9月30日。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济南新艺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5,071.92万元，评估

增值5,777.49万元，增值率为62.16%。2.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济南新艺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5,645.49万元，评估增值6,351.06万元，增值率为68.33%。3.评估结论
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5,071.92万元，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15,645.49万元，相差573.57万元。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角度、路径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

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
合获利能力。

当前我国汽车行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产品价格受国际形势、国家政策调控影响较大，生产汽
车零部件的粉末冶金制品行业也会受到相同影响，导致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
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

粉末冶金制品行业生产设施投资占总资产比例较大，采用资产基础法能更好的反映公司价值，采
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相对更具可信性。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即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2024年9月30日的市场价值为评估价值15,071.92万元。4.关于评估增值情况的说明
本次增值主要包括：（1）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 3,586.56万元，主要为标的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

市钢城区科力新材料有限公司土地、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评估增值所致。（2）固定资产评估增值1,137.62
万元，主要为标的公司房屋建筑物及设备评估增值所致。

评估增值原因：房屋建筑物增值，系因房屋建筑物耐用年限比企业采用的会计折旧年限长；土地
评估增值，系因企业购入土地时间较早、入账价值较低；设备评估增值，系因设备寿命年限比企业会计
折旧年限长。

（二）定价情况
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15,071.92万元为依据，标的公司55%股权价格确定为8,289.556万元。
（三）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源鸿投资（济南钢城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股权转让后持股情况
注册资本（万元）

555.50
454.50
1010.00

持股比例
55%
45%
100%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协议各方
甲方（受让方1）：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吕元之（乙方1）、吴荣昌（乙方2）、段崇和（乙方3）、吴兆花（乙方4）
丙方（受让方2）：源鸿投资（济南钢城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标的公司）：济南新艺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二）本次股权转让内容
甲方同意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乙方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55%的股权，包括

与上述股权有关的利润分配权、董事委派权、资产分配权等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
有的一切权利。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将持有标的公司55%的股权。

（三）交易价款及交易安排1.交易价款
在乙方于股权转让协议中做出的声明、承诺及保证均为真实和准确的条件下，乙方向甲方转让55%股权的交易价款按下述确定：以经甲方国资主管单位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公司净资产

评估值为基础，标的公司100%股权作价人民币150,719,200元。乙方转让其中的55%，因此交易价款
为人民币82,895,560元,该价款为含税价款。2.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确认，本次交易价款采取分期支付方式，支付时间及方式如下：自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
交接日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交易价款的51%作为首笔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42,276,736
元，其中向乙方1支付人民币26,538,106元，向乙方2支付人民币10,213,368元，向乙方3支付人民币3,264,917元，向乙方4支付人民币2,260,345元。

自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交接事项交接完成、本次交易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且乙方向甲方提
供关于本次交易的完税证明起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即支付交易价款
的 39%，即人民币 32,329,268元，其中向乙方 1支付人民币 20,293,846元，向乙方 2支付人民币 7,810,222元，向乙方3支付人民币2,496,701元，向乙方4支付人民币1,728,499元；如乙方在收到首笔股权转
让款后30日内未按法律规定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的，甲方有权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中对乙方所
应缴纳的所有税费及滞纳金（如有）予以代扣代缴。

自甲方委托的中介机构出具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以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股
权转让款，即交易价款的10%，即人民币8,289,556元，其中向乙方1支付人民币5,203,550元，向乙方2
支付人民币2,002,621元，向乙方3支付人民币640,180元，向乙方4支付人民币443,205元。

（四）过渡期损益及股权转让后的标的公司经营1.过渡期损益
本次交易工商变更完成之后一个月内，由甲方聘请中介机构对过渡期标的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

审计，审计结果以《审计报告》为准，若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所有者权益与基准日《审计报告》相比有所增
加，甲、丙双方按照其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享有所有者权益增加的部分；若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所有
者权益与基准日《审计报告》相比有所减少，甲方有权在应付乙方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标的公司所有
者权益减少部分×甲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比例，如果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弥补乙方应向甲方补
偿的所有者权益减少部分，则乙方应就不足部分另行向甲方补足，丙方及丙方各合伙人承担连带责
任。2.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经营管理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作出的除上述事项外的其他决议，
需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委派2名，丙方委
派1名。董事会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设董事长1名，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由甲方委派的董事
担任；设监事1名，由丙方委派。

董事会对有关事项作出决议时，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会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
标的公司设经理1名，由甲方推荐，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可设副经理若

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设财务负责人1名，由甲方推荐，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标的公司设首席专家1名，为吕元之，任职期限为5年，其报酬由标的公司发放。首席专家任职期

间以及任职结束后3年内，不得设立与标的公司同业竞争企业、服务于其他竞争企业或者有其他同业
竞争的行为。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1.业绩承诺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三年，即2025年度、2026年度和2027年度，标的公司在2025年度、2026

年度、202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94.06万元、2,006.92万元、2,304.85万元，即三年累计合并口径归母净利润不低于6,205.83万元。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期间标的公
司不分红。2.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1）业绩差异金额的确定及补偿时间安排
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甲方有权适时（不晚于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的四个月内）聘请符合《证券法》

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盈利实现情况进行审查，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标的公司业绩承诺
是否实现将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确定。

乙方、丙方及丙方各合伙人应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之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现金金
额一次性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

（2）补偿金额及补偿方式
各方同意，若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的归母净利润，乙方、丙方及丙方各合伙人

应连带地优先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如届时标的公司尚有应付丙方的现金分红，甲方有权要求
标的公司将应付丙方的现金分红直接划入甲方账户。业绩承诺期间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承诺的归母净利润合计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
实际归母净利润合计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承诺的归母净利润合计数×本次交易股权转让款总
额。

若应补偿金额小于零，则按零取值。
（六）担保措施
丙方及其全体合伙人同意对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乙方的相关义务分别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45%股权质押给甲方，为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乙方、
丙方及丙方各合伙人相关义务及责任提供质押担保，并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签署股权质押协
议，在办理丙方受让乙方45%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的同时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七）违约责任1.除股权转让协议另有规定外，如一方不履行或违反股权转让协议任何条款和条件，其他方有权
就其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损害及所产生的诉讼、索赔、律师费、公证费、评估费、保全费、保全
保险费等合理费用、开支要求违约方做出赔偿。2.如果甲方未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有关规定，按时足额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给乙方，则甲方应
每日向乙方支付迟延付款部分万分之四的违约金，并有权相应延迟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若
甲方延迟付款超过30天，则乙方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标的公司尚未办理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
应终止办理，乙方在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后的 30日内扣除违约金后将已收取股权转让价款退还给甲
方；标的公司已经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甲方应配合乙方及标的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还原
手续，并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3.如果乙方、丙方或丙方各合伙人不履行或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任何条款和条件，甲方要求继续
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则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1）乙方、丙方及丙方各合伙人应于违约情形出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连带地赔偿甲方因此而遭
受的所有直接损失；

（2）如乙方、丙方及丙方各合伙人未能按照上述约定向甲方进行赔偿，则甲方从其应付而未付乙
方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直接扣减相等于实际损失的金额：

（3）如未付给乙方的股权转让价款不足以抵付甲方的实际损失，则丙方用其享有的标的公司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赔偿给甲方；

（4）如上述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金额仍不足以赔偿甲方的损失，则应根据甲方仍未受偿的损失金
额，由乙方、丙方及丙方各合伙人连带地将与该等损失金额相等的出资额所对应的标的公司股权赔偿
给甲方。4.如乙方、丙方或丙方各合伙人违约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时，甲方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乙方
向甲方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丙方及丙方各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八）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股权转让协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凡因解释、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引起争议，

如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九）协议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经甲方、丁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丙方执行合伙事务人或授权

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签字后成立，自以下条件均满足后生效：本次交易已经各方内部有权审议
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已经甲方国资主管单位审批同意。

（十）其他1.标的公司17名未办理工商登记的实际出资人已出具承诺函，一致同意本次收购，自愿按照《股
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义务。2.标的公司21名实际股东及源鸿投资对本次收购前标的公司少数厂房产权瑕疵、社保公积金缴
纳等事项可能给标的公司造成的损失出具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承诺。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标的公司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鲁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新材”）的下游企

业，本次交易有利于完善新材料板块产业链布局，发挥上下游产业协同，为鲁银新材稳定销售渠道的
同时，给标的公司带来稳定的原材料来源，促进鲁银新材、标的公司共同发展。通过本次并购整合，有
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新材料板块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影响力的同步提升，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七、风险分析
标的公司的运营状况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企业管理水平、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影响，其经营收

益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新材料板块协同效应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公司将不断完善标的公司治理水平，密切关注市场变化、企业经营状况，改进生产工艺，提高
生产效率，积极防范化解风险。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ST傲农 公告编号：2024-222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财务投资人指定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9月30日，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傲农生物”）、管

理人与合计14家重整投资人签署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
《重整投资协议》），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约定，重整投资人有权指定实施主体。近日，重整财务投资人
完成实施主体的指定。● 重整财务投资人（或其指定的实施主体）承诺在取得重整投资转增股份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傲农生物股份。实施主体的合伙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股东及其他持有实施主体权益人在实施主体取得傲农生物重整转增股份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直接或间接管理/代持实施主体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受益权/股份等权益。2024年9月30日，公司、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签署了《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日披露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185）。2024年12月9日，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漳州中院”）裁定批准《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根据《重整计划》，公
司拟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735,307,884股股票，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其中1,005,000,000股由重整投资人受让，730,307,884股将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用于清偿公司债务。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约定，重整投资人有权指定实施主体。近日，重整财务投资人完成实施主体
的指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重整财务投资人指定实施主体基本情况2024年9月30日，与公司、管理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财务投资人共9家，其中财务投资人湖
北华楚国科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楚国科”）将直接受让其《重整投资协议》项下
的1,000万股转增股票，未指定实施主体，另8家财务投资人指定实施主体受让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财务投资人名称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吉富另类投资（广东）有限公
司

苏州泓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陆生生私募基金管理（青岛）
有限公司

湖南钜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汕阳凯台（广州）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海南科盛励铖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石狮盛采宝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财务投资人受让股票
数量（股）

208,000,000

40,000,000
10,000,000
21,000,000

93,350,000

30,000,000

17,650,000

17,000,000

指定实施主体名称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玄武 13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
托-傲创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

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

吉富启瑞-天泽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泓泉鼎鑫并购重整 1号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陆生生智慧农业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陆生生智慧农业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泓泉鼎鑫并购重整 1号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钜银复利稳增 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北京银河慧桥壹号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招平蓝博一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招平蓝博一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招平蓝博二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泉州市龙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指定实施主体受让股
票数量（股）

65,000,000
123,000,000
20,000,000
40,000,000
10,000,000
21,000,000
12,900,000
4,200,000
58,450,000
2,800,000
15,000,000
30,000,000
2,650,000
15,000,000
17,000,000

占转增后总
股本比例

2.49%
4.72%
0.77%
1.54%
0.38%
0.81%
0.50%
0.16%
2.24%
0.11%
0.58%
1.15%
0.10%
0.58%
0.65%

1、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

信托-玄武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玄武13号”）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
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外贸信托指定玄武13号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6500万股转增股票。

外贸信托、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托-傲创致和1号资产服务信托（以下简称“傲创致和1
号”）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外贸信托指定傲创致和1号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12,300万股转增股票。

外贸信托、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雅温春芽”）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
《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外贸信托指定雅温春芽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
投资协议》约定认购2,000万股转增股票。

（1）转增股票合并计算
玄武13号、傲创致和1号、雅温春芽均为外贸信托指定的其《重整投资协议》项下的实施主体，玄

武13号、傲创致和1号、雅温春芽于2024年12月25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故玄武13号、傲创致和1号、雅温春芽持有的转增股票进行合并计算，共计20,800万股。
（2）玄武13号基本情况
根据玄武13号提供的说明，玄武13号的信托计划受托人为外贸信托，同时外贸信托为玄武13号

的信托计划出资人之一。玄武13号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除与傲创致和1号、雅温春芽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而构成一
致行动关系外，玄武13号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

（3）傲创致和1号基本情况
根据傲创致和1号提供的说明，傲创致和1号的信托计划受托人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傲创

致和1号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
行动关系。除与玄武13号、雅温春芽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外，傲创致和1号与其
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
在出资安排。

（4）雅温春芽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雅温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33号11层1103A-012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或出资额）：500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MADDC0L95E
成立时间：2024年3月1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兴能源技

术研发；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税务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个人商务服务；咨询策划服务；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24年3月1日至无固定期限
雅温春芽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北京博雅春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雅信春芽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弥勒潇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西科禄鼎粮食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万元）
1

4500
100
400

出资比例
0.02%
89.98%
2.00%
8.00%

雅温春芽的实际控制人为赵栋。
雅温春芽为新设主体，暂无财务数据。
根据雅温春芽提供的说明，雅温春芽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除与玄武13号、傲创致和1号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而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外，雅温春芽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2、吉富另类投资（广东）有限公司

吉富另类投资（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富投资”）、吉富启瑞-天泽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天泽1号基金”）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
吉富投资指定天泽1号基金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4,000万股转增股票。

天泽1号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吉富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董正青，天泽1号基金与吉富投资不存在出资安
排。天泽1号基金成立于2020年3月20日，2020年3月27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
编号SJS717。

根据天泽1号基金提供的说明，天泽1号基金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天泽1号基金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
资人（及/或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3、苏州泓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泓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泓泉”）、泓泉鼎鑫并购重整1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泓泉鼎鑫1号”）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
苏州泓泉指定泓泉鼎鑫1号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1,000万股转增股票。

泓泉鼎鑫1号的基金管理人为苏州泓泉，同时苏州泓泉为泓泉鼎鑫1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一。
泓泉鼎鑫1号成立于2024年10月9日，2024年10月17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编
号SAPP21。

根据泓泉鼎鑫1号提供的说明，泓泉鼎鑫1号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泓泉鼎鑫1号与陆生生智慧农业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钜银复利稳增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银河慧桥壹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广东粤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除此之外，泓泉鼎鑫1号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
资人（及/或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4、陆生生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陆生生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生生”）、陆生生智慧农业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智慧农业基金”）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
陆生生指定智慧农业基金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2,100万股转增股票。

智慧农业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陆生生，智慧农业基金与陆生生不存在出资安排。智慧农业基金
成立于2020年7月28日，2020年7月31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编号SLJ888。

根据智慧农业基金提供的说明，智慧农业基金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智慧农业基金与泓泉鼎鑫1号、钜银复利稳增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银河慧桥壹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除此之外，智慧农业基金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其指定
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5、湖南钜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钜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钜银”）、智慧农业基金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
《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湖南钜银指定智慧农业基金作为投资主体，按照
《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1,290万股转增股票。

湖南钜银、泓泉鼎鑫 1号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
函》，湖南钜银指定泓泉鼎鑫1号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420万股转增股票。

湖南钜银、钜银复利稳增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钜银复利1号”）向公司、管理人出具
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湖南钜银指定钜银复利1号作为投资主体，按照

《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5,845万股转增股票。
湖南钜银、北京银河慧桥壹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银河慧桥”）向公司、管理人出

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湖南钜银指定银河慧桥作为投资主体，按照
《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280万股转增股票。

湖南钜银、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财资产”）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
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湖南钜银指定粤财资产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
约定认购1,500万股转增股票。

（1）转增股票合并计算
智慧农业基金、泓泉鼎鑫1号、钜银复利1号、银河慧桥、粤财资产均为湖南钜银指定的其《重整投

资协议》项下的实施主体，智慧农业基金、泓泉鼎鑫1号、钜银复利1号、银河慧桥、粤财资产于2024年12月25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故智慧农业基金、泓泉鼎鑫1号、钜银复利1号、银河慧桥、粤财资
产持有的转增股票进行合并计算。

上述5个指定实施主体合计持有湖南钜银《重整投资协议》项下转增股票9,335万股，此外，泓泉
鼎鑫1号持有苏州泓泉《重整投资协议》项下转增股票1,000万股，智慧农业基金持有陆生生《重整投
资协议》项下转增股票2,100万股，前述合并计算的转增股票数量共计12,435万股。

（2）智慧农业基金基本情况
智慧农业基金基本情况见本公告“一、4、陆生生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相关内容。
（3）泓泉鼎鑫1号基本情况
泓泉鼎鑫1号基本情况见本公告“一、3、苏州泓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内容。
（4）钜银复利1号基本情况
钜银复利1号的基金管理人为湖南钜银，钜银复利1号与湖南钜银不存在出资安排。钜银复利1

号成立于2024年1月9日，2024年1月17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编号SAFK68。
根据钜银复利1号提供的说明，钜银复利1号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钜银复利1号与泓泉鼎鑫1号、智慧农业基金、银

河慧桥、粤财资产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除此之外，钜银复利1号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
投资人（及/或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

（5）银河慧桥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银河慧桥壹号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1号楼14层1442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银河正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或出资额）：6,02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MADWH6TN1Q
成立时间：2024年8月8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24年8月8日至2029年8月7日
银河慧桥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格物和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银河正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国银资产重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万元）
3000
3000
10
10

出资比例
49.83%
49.83%
0.17%
0.17%

银河慧桥无实际控制人。
银河慧桥为新设主体，成立时间较短，暂无财务数据。
根据银河慧桥提供的说明，银河慧桥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银河慧桥与泓泉鼎鑫1号、智慧农业基金、钜银复利1号、
粤财资产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除此之外，银河慧桥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
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

（6）粤财资产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24、26、27楼
法定代表人：徐茹斌
注册资本：72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929760861
成立时间：2006年9月14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收购、处置并经营资产；债权债务清理；为企业的重组及债务重组提供策划、咨询；投

资、财务及法律咨询与顾问（不含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经营期限：2006年9月14日至无固定期限
粤财资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万元）
720000

出资比例
100%

粤财资产的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广东唯一省国有控股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主要从事不良资产经营

管理业务及投资业务，其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2,691,771.16
1,743,832.42
947,938.74
2023年度
135,528.41
46,868.88

2022年12月31日
2,710,000.16
1,728,592.31
981,407.85
2022年度
137,149.49
42,343.53

2021年12月31日
2,256,508.26
1,669,787.15
586,721.11
2021年度
106,680.30
40,286.01

根据粤财资产提供的说明，粤财资产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粤财资产与泓泉鼎鑫1号、智慧农业基金、钜银复利1号、
银河慧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除此之外，粤财资产与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其指
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6、汕阳凯台（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汕阳凯台（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汕阳凯台”）、深圳市招平蓝博一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蓝博一号”）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
资的确认函》，汕阳凯台指定蓝博一号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3000万股转增股
票。蓝博一号基本情况如下：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深圳市招平蓝博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后海滨路3168号中海油大厦B40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7846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5YK9R53
成立时间：2024年11月22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经营期限：2024年11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
（2）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汕阳凯台（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5,877
1,959
10

认缴出资比例
74.90%
24.97%
0.13%

（3）实际控制人
蓝博一号的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与主要数据
蓝博一号为新设主体，暂无财务数据。
（5）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蓝博一号提供的说明，蓝博一号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汕阳凯台为蓝博一号的有限合伙人，汕阳凯台持有蓝博
一号1,959万元出资额。蓝博一号与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深圳市招平蓝博二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
公司。蓝博一号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

蓝博二号、深圳市招平蓝博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转增股票进行合并计算，共计4,765万股。7、海南科盛励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科盛励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南科盛励铖”）、汕阳凯台向公司、管理人出

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海南科盛励铖指定汕阳凯台作为投资主体，按
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1,765万股转增股票，汕阳凯台的基本情况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日披
露的《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85）。

汕阳凯台、蓝博一号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汕
阳凯台指定蓝博一号作为投资主体，按照海南科盛励铖《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 265万股转增股
票。蓝博一号基本情况见本公告“一、6、汕阳凯台（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相关内容。

汕阳凯台、深圳市招平蓝博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蓝博二号”）向公司、管理人
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汕阳凯台指定蓝博二号作为投资主体，按照
海南科盛励铖《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1,500万股转增股票。蓝博二号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深圳市招平蓝博二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后海滨路3168号中海油大厦B40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36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5EA326F
成立时间：2024年11月27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经营期限：2024年11月27日至无固定期限
蓝博二号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郁晗
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2700
900
10

认缴出资比例
74.79%
24.93%
0.28%

蓝博二号的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蓝博二号为新设主体，暂无财务数据。
根据蓝博二号提供的说明，蓝博二号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蓝博二号与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蓝博一号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平盈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蓝博二号与
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
存在出资安排。

蓝博二号、蓝博一号持有的转增股票进行合并计算，共计4,765万股。8、石狮盛采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石狮盛采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狮盛采宝”）、泉州市龙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龙达数码”）向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指定主体参与傲农生物重整投资的确认函》，石狮盛采
宝指定龙达数码作为投资主体，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约定认购1,700万股转增股票。龙达数码基本情
况如下：

（1）基本工商信息
企业名称：泉州市龙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普贤路1576号
法定代表人：王秋莉
注册资本：5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3MAE7TM9T1F
成立时间：2024年12月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推广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2024年12月9日至无固定期限
（2）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福建仟家置业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
50万元

出资比例
100.00%

（3）实际控制人
龙达数码的实际控制人为孙芬华。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与主要数据
龙达数码成立于2024年12月9日，暂无财务数据。
（5）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根据龙达数码提供的说明，龙达数码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龙达数码与其他参与本次傲农生物重整的投资人（及/或
其指定投资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也不存在出资安排。

二、其他事项
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约定，外贸信托、吉富投资、苏州泓泉、陆生生、湖南钜银、汕阳凯台、海南科

盛励铖、石狮盛采宝已根据《重整投资协议》指定相应的实施主体受让其根据《重整投资协议》认购的
转增股票，重整投资人需对其指定实施主体完全履行《重整投资协议》、傲农生物重整计划、重整投资
方案承担连带责任。

外贸信托、吉富投资、苏州泓泉、陆生生、湖南钜银、汕阳凯台、海南科盛励铖、石狮盛采宝、华楚国
科及指定实施主体承诺在取得重整投资转增股份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傲农生物股份。实施主体的合伙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股东及其他持有实施主体权
益人在实施主体取得傲农生物重整转增股份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直接或间接管理/
代持实施主体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受益权/股份等权益。

三、风险提示1、法院已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重整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将被宣
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2、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及因公司近三年连续亏
损且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对持续经营能力带强调事
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处理，如果
公司2024年度仍然存在《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不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
司股票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公司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4-072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上层股权结构发生变动
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原因系新优势国际商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优势国

际”）通过收购方正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商业管理”）所持有的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成集团”）100%股权，从而间接取得上市公司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上市公司”）的控股权。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合成集团，新优势国际持有合成集团100%股权，鑫通焱和

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通焱和”）为新优势国际执行事务合伙人，徐晰人持有鑫通焱和的
100%股权。徐晰人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近日，新方正控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方正控股”）、方正商业管理、新优势国际签署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方正商业管理将其持有的合成集团100%股权转让
给新优势国际。同日，新方正控股、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数码”）、新优势国际签署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新方正控股和方正数码将其对合成集团及其下属
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新优势国际。上述股权转让和债权转让两者不可分割且互为条件。

2024年12月23日，合成集团股权转让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合成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方正商业管理通过合成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132,455,47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2.22%。方正商业管理和北大医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北大医疗管理”）同受新方正控股控制，北大医疗管理持有上市公司70,328,949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11.80%。方正商业管理和北大医疗管理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02,
784,42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4.02%。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
寿”）的全资子公司新方正（北京）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新方正控股66.507%股权，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为平安人寿的控股股东，平安人寿及中国平安通过新
方正控股间接控制公司。根据公开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报告》，因
间接控制公司的中国平安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无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优势国际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合成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合成集团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优势国际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将通过持有合成
集团100%股权的方式间接持有上市公司132,455,475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2.22%，并成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共同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优势国际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结构图及各层控制关系下的各主体及其持
股比例如下：

鑫通焱和作为新优势国际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日常经营管理与决策，对外代表合伙
企业，对新优势国际具有控制权。徐晰人持有鑫通焱和100%股权，可通过鑫通焱和间接控制新优势
国际，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二）新优势国际的基本情况

新优势国际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新优势国际商业管理（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滨康路680号1幢206室

鑫通焱和科技（海南）有限公司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万元
91330108MADULYWW0M

有限合伙企业
2024-08-02

长期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滨康路680号1幢206室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滨康路680号1幢206室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新优势国际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合计

合伙人名称
鑫通焱和
中贝九洲

合伙人性质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20,000.00
80,000.00
100,000.00

出资比例
20.00%
80.00%
100.00%

三、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新方正控股、方正商业管理、新优势国际签署《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方

正商业管理将其持有的合成集团100%股权转让给新优势国际。新方正控股、方正数码、新优势国际
签署《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新方正控股和方正数码将其对合成集团及其
下属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新优势国际。上述股权转让和债权转让两者不可分割且互为条件。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1、交易各方
转让方：方正商业管理
受让方：新优势国际
相关方：新方正控股2、本次股权转让(1)股权转让内容
本次交易指转让方将其持有的合成集团（下称“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下称“目标股权”），以人

民币1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新方正控股和方正数码将其对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享有的债权转
让给受让方。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将成为受让方的全资子公司，受让方将成为目标债权的债权
人（目标债权转让相关内容请见下述“（三）《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部分）。本次交易由本次股权
转让和本次债权转让共同构成，两者不可分割且互为条件。

受让方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次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
的银行账户。各方应配合目标公司于本次交易全部价款（包括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价款和本次债权
转让的全部价款，下同）支付完毕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在登记机关完成与目标股权转让相关的变更登
记手续。

各方同意，以完成与目标股权转让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为目标股权交割日；自目标股权交割
日起，受让方享有与目标股权有关的一切权利，并承担与之相关的一切义务和责任；转让方对目标股
权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亦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各方在此一致同意，无论出于任何情形，本次股权转让和本次债权转让互为条件且不可分割，受
让方不得要求单独进行本次股权转让或本次债权转让。如本次债权转让的全部或部分因任何原因无
法完成交割或交割后因任何原因导致解除，则本次股权转让应同时予以解除并恢复原状，各方应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有）。

（二）《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1、交易各方(1)转让方1：新方正控股(2)转让方2：方正数码(3)受让方：新优势国际2、本次债权转让
目标债权是指新方正控股和方正数码对目标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享有的债权，截至2024年5月31

日目标债权（未经审计）金额为人民币 2,392,007,615.14元；此外，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目标公
司与重庆银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的保证人，在方正集团重整程序中已偿还 52,650,482.60元，转让方已获得该部分的追偿权，其中18,004,004.60元已包含目标债权之内，该笔追偿权剩
余部分在本次债权转让时一并转让，为目标债权的一部分。

受限于《债权转让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新方正控股和方正数码以人民币3,300万元的价格将目标
债权转让给受让方（其中，受让方应向新方正控股支付人民币30,144,215.97元，应向方正数码支付人
民币2,855,784.03元），受让方同意受让目标债权。受让方应于《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次日起五个工
作日内将目标债权转让价款分别支付至各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各方在此一致同意，无论出于任何情形，本次债权转让和本次股权转让互为条件且不可分割，受
让方不得要求单独进行本次股权转让或本次债权转让。如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或部分因任何原因无
法完成交割或交割后因任何原因导致解除，则本次债权转让应同时予以解除并恢复原状，各方应按照

《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有）。
四、其他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2、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优势国际的收购资金均来源于其自有或自筹资金。3、根据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新优势国际、方正商业管理应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编制权益变
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后续披露的相关公告。4、本次权益变动中，新优势国际及其合伙人中贝九洲、鑫通焱和、实际控制人徐晰人已作出承诺
和说明，将主动遵守《上市公司收购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在本次收购完成后18个月内将不会主
动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因本次收购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但前述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限制。

五、风险提示1、新优势国际本次通过收购合成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132,455,475股的股份，其中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0,107,360股，该部分股票存在冻结情况；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72,348,115股；同时合成集团债务金额较大。因
此，合成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存在因冻结、融资融券业务或债务问题而发生被动转让的风险。2、根据《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除北京大学在

《西南合成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另行书面授权的情形外，新优势国际及合成集团
应促使合成集团下属企业在合理时间完成公司名称变更手续，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不得含有字号“北
大”、“北大医药”、“北医”或类似字号。新优势国际及合成集团应促使合成集团下属企业在合理时间
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各类可能导致公众误认为目标公司及/或下属企业仍为北京大学、中国平安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方正控股、转让方的控股子公司之情形。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